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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艺学院 2019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 

复核录取实施办法 

 

根据《中国农业大学研究生教育改革方案（中农大校字【2012】1 号）和《中

国农业大学 2019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复核录取实施办法》文件精神，现将博士生

招生复核录取工作具体安排如下： 

一、组织管理 

 学院成立以主管院长、专业主任和导师代表等组成的研究生招生领导小

组，确保2019年复试录取工作规范有序进行。 

二、复核工作 

（一）进入复核面试的基本要求 

通过学院初审进入复核申请人员（附件 1）、研究生院公示的少数民族骨干

计划生、对口支援西部计划、援疆计划申请人员。2019 年硕博连读的全日制专

业学位硕士研究生需参加专业知识考查的笔试 

符合上述条件的考生均可参加复核 。请参加复核的各位考生于 2019 年 4 月

15 日下午 4：00 前回复邮件至 yuanyicau@126.com（标明“考生编号+姓名+

是否看到复核通知+是否参加复核”），学院不再邮寄复核通知。 

（二）资格审查 

时间：2019 年 4 月 22 日（周一）上午 8:30-11:30，下午 2:00-5:00 

地点：植保楼 1002  

复核申请人需携带材料如下： 

1. 原件：身份证、硕士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往届生）、学生证（应届生）、

最近 5 年内的英语考试成绩证明、本人签字的报名登记表、两封专家推荐信、思

想政治情况表、成绩单、研修计划、获奖证明等。 

2. 复印件：身份证、硕士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往届生）、学生证（应届生）、

最近 5 年内的英语考试成绩证明。 

不参加资格审查、资格审查不通过者，不予参加复核。 

（三）体检：新生入学报到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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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复核规则 

1. 复核成绩构成：满分 100 分，专业考查成绩和专业面试成绩各占 50 分。

复核成绩不及格不予录取。 

2. 专业考查（笔试）：内容包括： 

①专业知识：按照二级学科考查申请人对本学科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及其运

用能力；  

②专业英语：主要考查申请人专业英语的翻译与写作能力。 

专业考查（笔试）复核成绩满分 300 分，由专业英语成绩（满分 100 分）、

专业基础考查成绩（满分 100 分）、专业能力考查成绩（满分 100 分）三部分组

成，各部分成绩低于 60 分者不予录取。 

3. 专业面试：每位申请人面试时间不少于 30 分钟，包括 

①申请者介绍基本情况 10 分钟（采用 PPT 形式）； 

②综合面试 20 分钟，内容包括专业知识运用、科研能力和综合潜力等。 

4. 具体安排：将于近期在学院网页公布，请随时关注。 

四、录取 

（一）录取类别及学费、奖助学金 

我校博士研究生学制四年，学费标准为 10000 元/年。 

博士研究生录取类别为非定向就业生和定向就业生两类。年龄超过 45 周岁

的申请人，只能录取为定向就业生。 

1. 非定向就业生。非在职生均录取为非定向就业生。在基本修业年限内，

可按照《中国农业大学研究生教育收费及奖助体系实施办法》(中农大研生字

〔2014〕2 号)的规定获得不同等级的奖助学金及助研津贴；享受公费医疗，毕业

后与用人单位双向选择就业。 

2. 定向就业生。在职生均录取为定向就业生。在读期间的生活费、医疗费

及其它福利费由原工作单位支付。正式录取前申请人本人、委托单位须与我校签

订《定向就业培养协议书》三方协议，毕业后按协议回原工作单位工作。 

3. 纳入“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和“ 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校专项

计划”的博士生录取为定向就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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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择优录取 

 1. 采取双向选择的原则，加大导师对申请人员的选拨力度； 

2. 根据复核申请人复核后的综合成绩、提供的硕士阶段成绩单、专家推荐

信、硕士学位论文、公开发表（出版）的论文（专著）、科研成果等材料，以及

思想政治表现、学习（工作）态度、道德品质、心理素质和身体健康状况等进行

全面评估综合评价，择优录取。 

任何阶段发现有不符合报考条件或隐瞒重要信息或通过弄虚作假取得初选、

复核及录取资格的考生，一律不予录取。已经录取的，取消录取资格。 

五、监督机制 

由学院分党委书记为组长成立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复试监督工作组，全程监

督研究生招生、复试工作。学院投诉举报电话为 010-62732971。  

六、本办法的解释权在学院研究生招生领导小组 

 

 

 

                                           园艺学院 

                                       2019 年 4 月 11 日 


